
實施內容

鑒于國家將本縣實施緊急事態措施的期間再度延長，爲了抑制新冠
病毒感染進一步擴散，徹底减少人與人的接觸機會，根據新型流感等
對策特別措置法（以下簡稱爲“法”）第45條及同法第24條，在對縣
民及經營者等提出要求的同時，也號召實施必要的配合。

期 間

2021年５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※政府于7月8日决定延長緊急事態措施的實施期間，對此沖繩縣當天修改
了應對方針。

※致力于改善感染狀况、醫療供應體制、早日解除緊急事態措施

地 區 沖繩縣全境

基于特措法的緊急事態措施之
沖繩縣應對方針

2021年5月21日决定 2021年6月3日變更 2021年6月7日變更
2021年6月17日變更 2021年7月8日變更 2021年7月21日變更



要求內容

關于截止至7月底的集中管控活動期間（含4連休（7/22－25）在內）

■感染性極强的德爾塔病株正在沖繩縣內不斷擴散傳播。（7月第3周 14％→第4周 31％）

■即使更進一步减少接觸，也存在感染擴大的危險性。
若縱容此次4連休擴散感染，8月份將可能招致更爲猛烈的感染浪潮。

■沖繩縣爲了防控市內感染，將抑制人員流動，關閉公共設施至7月31日。
（爲了圖書館等學術設施等能早日開放，要必要實施集中措施。）

①要求避免含白天在內不必要且不緊急的外出。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對于必需品的購買，也應减少采購次數和人數

②避免都道府縣之間的移動及來往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也應回避出差及返鄉探親。對于不得不來往的情况，應事先接受核酸檢測等，確認結果陰性方可前往。
※沖繩縣自22日起，將在那霸機場開始抗原檢測。

③避免與離島的來往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④避免伴有飲食的活動等，如Moai（以儲蓄爲目的的定期飯局）、海灘派對等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【關于應對方針的變更】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法第45條第1項：作爲緊急事態措施的要求



要求內容

要求避免外出＜徹底削减外出及接觸機會＞
♦要求避免含白天在內不必要且不緊急的※外出移動。尤其回避晚上8點過後的外出。
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※具體而言，除前往醫療機構看病，采購食材、醫藥品、生活必需品，必要的出勤辦公，放鬆身心的運動及散步等維
持生活健康的必要運動之外，原則上要求不要外出移動。

♦即便是必要的外出和移動，行動時務必回避擁擠雜亂的場所和時間
請采取措施避免造成混亂，如購物時指派一人前往等 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
♦避免都道府縣之間的移動及來往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
可通過利用綫上會議的方式等，避免出差。對于不得不來往的情况，必須事先接受核酸檢測，幷避免
在當地聚餐。回沖繩後也應迅速接受核酸檢測，1周內回避與除同居家人以外的人聚餐。

♦避免與離島的來往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
※除諸如前往醫療機構看病，采購食材、醫藥品、生活必需品，必要的出勤辦公及疫苗接種等情况之外，
請回避與離島的來往。此外，對于不得不到訪離島的情况，請事先接受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，且結果呈
陰性方可前往。

♦避免伴有飲食的活動，如歡迎會、Moai（以儲蓄爲目的的定期飯局）、海灘派對等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經確認，有多數感染病例都和飲食有關係。此外，也有出現因在戶外燒烤而被感染的案例，故而在這
時期請回避伴有飲食的活動。
※基于法第24條第9項，要求縣內滯留人員與縣民一樣予以配合。

【對于縣民及停留本縣的各位的要求】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法第45條第1項：作爲緊急事態措施的要求



【對于縣民及停留本縣的各位的要求】

要求內容

對餐飲的要求
♦對于沒有貫徹感染防控對策、沒有響應停業要求或沒有縮短營業時間的餐飲店等，
請嚴格回避對其使用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
此外，由于要求在此期間內全程停止酒類供應，所以請勿向店家索取酒水，也不可自帶酒水入內

♦避免在路邊及公園的聚衆飲酒等高感染風險的活動
（法第45條第1項）

♦聚餐應與同居家人，且符合“人數少・時間短”條件；嚴格回避使用沒有貫徹感染對策的飲
食店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（未開展感染對策的案例：店員沒有佩戴口罩、沒有手部消毒設備、通風差、座位間距狹窄、
沒有設置亞克力隔板、進店時沒有呼籲測量體溫及佩戴口罩 ）

♦積極配合餐飲店要求的感染防控對策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請配合感染防控對策，如測量體溫、佩戴口罩、手部消毒、分散就坐等

沖繩縣非常事態宣言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●避免不必要且不緊急的就診
身體出現不適時，向白天營業的診所等家庭醫師問診；出現發燒時，致電縣服務中心
＜沖繩縣新冠病毒感染症諮詢服務中心：098-866-2129＞

●每天進行體溫測量等健康觀察，即便出現輕微症狀，也應停止上班，上學及外出等。
※基于法第24條第9項，要求縣內滯留人員與縣民一樣予以配合。
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法第45條第1項：作爲緊急事態措施的要求



配合內容

避免到訪
♦鑒于德爾塔變异病株的影響，在緊急事態措施實施期間，請回避從外縣到訪本縣（包
括返鄉探親）。

若是必須要來沖繩的情况，請在到訪之前（大致臨出發前的3天）提供確實有效的核酸檢測或
抗原檢測的陰性報告。

此外，國家方針表明，針對暑假期間從羽田、成田、伊丹、關西、福岡等機場出發前往沖繩的
航班旅客，若提出請求，可免費接受核酸檢測等。（7月20日～8月31日（※1 ））

對于來沖前無法接受檢測的情况，那霸機場、宮古機場、下地島機場、新石垣機場、久米島機
場（※1）設立了在抵達後可提供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（※2）的機制，請接受檢測。

另外，抵達後也請回避和當地縣民聚餐等接觸。

※停留本縣的到訪人員，也將作爲法第24條第9項的適用對象接受要求。
回避含白天在內不必要且不緊急的外出，尤其是在晚上8點過後請避免外出。

※1 https://corona.go.jp/passengers_monitoring/ （內閣官房網站）
※2 那霸機場將從7月22日開始實施抗原檢測

期 間 2021年５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【致各位來訪（計劃來沖）人員】



對象設施
〔餐 飲 店〕 餐飲店（除了外賣・打包）
〔娛樂設施・婚慶場所等〕已獲得食品衛生法餐飲店營業許可的酒吧、KTV、婚慶場所等，以及未獲得
餐飲店營業許可的KTV

期 間 2021年5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【對餐飲店等要求】

要求・配合
委托內容

【提供酒類和唱K設備（包含允許顧客自帶酒水入內的餐飲店）的餐飲店（已經停止供應酒類和唱K設備的情况

除外）以及沒有獲得餐飲店營業許可的KTV】
♦停業要求（停止供應酒類及唱K服務）（法第45條第2項）

【除上述餐飲店之外（除了外賣・打包）】
♦要求縮短營業時間 從5點至20點（停止供應酒類及唱K服務）（法第45條第2項）

※僅供住客等特定留宿客人使用的餐廳（酒店包厢等）自6/7起也被視爲適用對象。（法第45條第2項)。
※對于從7月12日起予以配合的店家，發放補助金。 (針對7/12～8/22期間全程予以配合的情况)(法第45條第2項)

♦實施如下的感染防控對策（法第45條第2項）
・鼓勵員工檢測 ・疏通引導顧客入店 ・阻止有發燒等症狀的顧客入店
・設置手部消毒裝置 ・營業所消毒 ・告知如佩戴口罩等相關的感染防控措施
・對于無正當理由且不佩戴口罩或不配合實施感染防控措施的客人，應禁止其入店。（包括勸退）
・設施換氣 ・設置亞克力隔板等或確保有1米以上的間距

♦遵守各行業的規範指南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配合沖繩縣爲推進感染防控對策而開展的巡邏工作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婚慶場所也應遵守和餐飲店一樣的要求。(法第45條第2項）此外，儘量在1個半小時之內，在少人數範
圍內（50人以內且收容率不高于50％）開展。（呼籲）
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 法第45條第2項：作爲緊急事態措施的要求



要求內容

♦要求延期或中止伴隨全國性移動的活動或大型活動（人數超過1,000人）（“無觀衆”及
綫上直播的情况除外）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活動舉辦時，要求上限人數不超過1,000人，收容率不超過50%

要求盡可能考慮，“無觀衆”、綫上直播、縮小規模、分散舉辦的方式
此外，若無法貫徹感染防控對策，則要求延期或中止舉辦。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※無法綫上直播且由于業務需要難以延期的各類考試、錄取活動除外。
※另外，對于全國性專業運動賽事及國際大會，僅限貫徹防控對策且符合國家應對方針的規模條件，方能被認可。

期 間 2021年5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【對于舉辦活動的要求・呼籲】

舉辦活動時
的注意事項

♦不提供酒類（包括活動參與者自帶酒水入店的情况）（呼籲）

♦營業時間截止至21點（”無觀衆“的活動除外）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舉辦活動時，遵守各行業規範指南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貫徹方針，回避活動舉辦前後的３密（密閉、密集、密切接觸）及飲食。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貫徹導入國家推行的接觸確認APP（COCOA）、沖繩縣的新冠疫情對策個體支援（RICCA）
以及制定名單等追踪對策。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呼籲回避活動結束後的慶功活動等（呼籲）
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


要求
內容

■將會議、說明會、商務活動等的次數和人數削减7成（次數・參加人數）
♦通過利用在家辦公（遠程辦公)和推行鼓勵休假，致力于“减少7成的出勤人數”。（呼籲）

♦如遇需要出勤辦公，也應努力推行錯峰通勤、單車通勤等减少與人接觸的方式。（呼籲）

♦在貫徹晚上8點過後回避不必要且不緊急外出的基礎上，除去必要情况（關乎項目能否持續）
也應控制晚上8點過後的工作。（呼籲）

♦遵照各行業的規範指南，在職場和店鋪內開展感染防控對策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・貫徹員工的健康管理（上班時測量體溫），員工身體不適時應令其休息
・對于休息用餐等高感染風險的場所應反復排檢
・在員工宿舍等共同生活區域貫徹感染防控對策
・貫行辦公室的換氣

♦對于不服從停業和縮短營業時間要求的餐飲店等，應嚴肅要求自家員工回避對其使用（法第24
條第9項）

♦對于會議、集會、說明會、培訓、學會的舉辦等，應考慮延期、綫上舉行、縮小規模、分散舉
行等方式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要求自家員工避免參加聯誼會、Moai（以儲蓄爲目的的定期飯局）、海灘派對等(法第24條第9項）

♦在晚上8點之後，關閉屋外夜間照明燈（除去起防範作用的必要照明）（呼籲）

期間 2021年５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【對經營者及經濟界的要求・呼籲】 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
※請積極公開實施現狀



要求・配合
委托內容

♦在主要的公交中樞應開展測量體溫等（呼籲）

♦要求在航空、船舶、巴士、出租車等公共交通的從業人員，應遵守各行業爲防控新冠病

毒感染症而制定的對策指南。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【對公共交通從業人員的要求・呼籲】

委托內容

♦呼籲與自治會合作，充分利用防灾的無綫廣播和宣傳車等，向當地居民宣傳啓發感

染防控對策
♦巡視餐飲店等（推進感染防控對策,全力響應貫徹停業及縮短營業時間的要求）
♦作爲各設施及公園管理員的舉措（包括對在路邊及公園的聚衆飲酒進行提醒勸告）
♦告知發燒時就診方式（避免不必要且不緊急的就診

沖繩縣新冠病毒感染症諮詢服務中心098-866-2129）
♦保育所等

在繼續提供看護服務的同時，對于感染持續擴散的地區，除非監護人是難以請假的醫務工
作人員或者是爲維持社會生活提供必要服務的從業者，應考慮委托家長配合自家看護或者采
取臨時閉所等措施。

【與各市町村聯手開展措施】



要求內容

♦根據當地的感染狀况，考慮實施錯峰到校。
另外，委托市町村教育委員會遵照縣立學校的應對基準，結合當地學校情况，對中小學校
采取應對方針。
♦基于衛生管理手册等，貫徹學校教育活動及宿舍生活中的感染防控對策。
♦延期或縮小學校活動（運動會、體育祭、修學旅行及留宿學習等）。
♦對于幼小兒童，貫徹回避除上下學以外，不必要且不緊急的外出。若出現發燒等感冒症狀，
應指導其避免來校。
♦若出現學校封鎖等情况，應充分利用綫上教學等來保障學習。
♦升學就職活動，應在貫徹感染防控對策的基礎上開展實施。
♦原則上，停止縣立學校的社團活動。
但，僅限于參加九州・全國大賽等相關賽事的學員及暑假期間，允許在限制人數和時間的情

况下開展訓練。此外，對于伴有接觸的室內競技活動，應更加嚴格管控對待。
♦爲“校園核酸檢測支援小隊”能迅速開展核酸檢測，提供必要支援。
♦大學和大專等，原則上開展綫上授課。如有困難,則應通過實施分班授課或使用大教室等來
回避3密（密閉、密集、密切接觸）
♦大學應指導學生回避以下高感染風險的行爲
・進出被要求停業及縮短營業時間的餐飲店等
・多人數的行動、燒烤、在朋友家中的飲酒等

期 間 2021年５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【對學校的要求】 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


要求・配合
委托內容

對象設施
（特錯法施行令第11條）

細項 要求・配合委托內容

劇場等（第4號） 劇場、觀覽看臺、電

影院、戲院、天象館

■舉辦活動的情况，要求將營業時間縮短至從5點至21點

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上限人數爲1，000人以內，收容率爲50%以下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貫徹疏通引導到訪者入內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通過官網等途徑廣泛公告疏通引導的現狀（呼籲）

■停止供應酒類及唱K設備（包括使用者自帶酒水入內的情况）（呼籲）

■放映電影與舉辦活動相同，要求縮短營業時間至21點

（面積超過1,000㎡，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沒舉辦活動的情况，要求縮短營業時間至20點

（面積超過1,000㎡，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舉辦婚禮的情况，應遵守與餐飲店一樣的要求（法第45條第2項）

儘量以短時間（1個半小時之內）、少人數（50人以內且收容率不高于

50％）的方式舉辦（呼籲）

公衆集會廳或者
禮堂（第5號） 公衆集會廳、禮堂

展廳（第6號）
展廳、外租會議室、
文化會館、多功能廳

酒店或者旅館
（限指用于集合
聚衆的部分）
（第8號）

酒店或者旅館（限指
用于集合聚衆的部
分）

【對除餐飲店以外設施的要求及配合委托① 要求縮短營業時間的設施】

期 間 2021年5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
※關于沖繩縣爲符合要求的大型設施（建築實用面積超過1,000㎡）等發放補助金一事，敬請在官網上（面向大型設施的補助金）確認發放對象。（存
在不適用條件的設施）。



要求・配合
委托內容

對象設施
（特錯法施行令第11條）

細項 要求內容

商業設施
（生活必須物資除外）
（第7號）

大型零售商、商圈、百貨商場（食品、
服飾、醫藥品、雜貨、燃料等生活必須
物資除外）

■（實用面積超過1,000㎡）要求縮短營業時間：
從5點至20點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（實用面積不超過1,000㎡）要求縮短營業時間：

從5點至20點（呼籲）

■貫徹疏通引導到訪者入內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延期或中止折促銷等酬賓活動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通過官網等途徑廣泛公告疏通引導的現狀（呼籲）

■停止供應酒類及唱K設備（包括使用者自帶酒水入內

的情况）（呼籲）

■舉辦活動的情况，要求縮短營業時間至21點（法第

24條第9項）

■在餐飲區，座位間隔應在1m以上或者放置亞克力隔

板等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■在電玩中心或運動俱樂部等娛樂設施中，應開展入

店前的體溫測量及定期消毒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運動・游戲設施
（第9號）

體育館、運動俱樂部、“爬金庫”（老
虎機）、電玩中心等（室內設施）

博物館、美術館等

（第10號）
博物館、美術館等（圖書館除外）

娛樂設施
（第11號）

性風俗店、上門緩（性）交服務、影像
包間、音樂清吧、外場賽（車・船）馬
彩票公開大廳

服務業
（生活必須服務除外）
（第12號）

大衆澡堂、美容院、相館等（理髮店、
乾洗店、房産中介等生活必須服務除
外）

【對除餐飲店以外設施的要求及配合委托② 要求縮短營業時間的設施】

期 間 2021年5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
※關于沖繩縣爲符合要求的大型設施（建築實用面積超過1,000㎡）等發放補助金一事，敬
請在官網上（面向大型設施的補助金）確認發放對象。（存在不適用條件的設施）。



要求・配合
委托內容

對象設施（特錯法施行令第11條） 要求・配合委托

保育園、老人養老保健設施等社會福祉設施
（第2號）

・限制高感染風險的活動等（呼籲）
・要求適當配合感染防控對策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殯儀館（第5號） ・停止酒類供應（包括使用者自帶酒水入內的情况）
（呼籲）

圖書館（第10號） ・貫徹疏通引導到訪者入館
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
網咖・漫畫休閑吧※、澡堂、理髮店、當鋪、
服裝租賃店、乾洗店等（第12號）
※網咖及漫畫休閑吧的使用目的若是夜間的長時間停
留，則被視爲“措施”的適用對象

・貫徹疏通引導到訪者入館（法第24條第9項）
・防患店內飲酒，停止酒類提供（包括使用者自帶酒
水入內的情况）以及避免使用唱K設備（呼籲）

自動車駕校、課後培訓班、英語會話培訓班、
音樂培訓班等（第13號）

・呼籲充分利用綫上方式等（呼籲）

【對除餐飲店以外設施的要求及配合委托③】

期 間 2021年5月23日（周日）～8月22日（周日）

公共設施
■原則上，要求縣立設施閉館至7月31日。將在感染狀况後，商討擇期開館。若能呼籲
市町村也采取相同措施。

法第24條第9項：配合要求


